
序號 院級單位 系級單位 姓名 新聘等級
備註

(請見下方說明)

1 文學院 歷史學系 唐啟華 教授

2 圖書資訊學系 薛雅尤 講師 ◎

3 體育學系 黃鼎介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無申請

教育部教師證書

4 護理學系 游竹薇 講師 ◎

5 護理學系 黃暖惠 講師 ◎

6 護理學系 劉盈吟 講師 ◎

7 林柏鋒 臨床助理教授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8 余承嚴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9 楊登堯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0 嚴柏文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1 蔡万濠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2 傅俊銜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3 林育霆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4 呂昀峰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5 馮冠人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6 劉發光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7 林琬琪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8 鄭雍蓉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19 薛文媛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20 紀凱喬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教育與運動健康學院

114學年度第1學期新聘兼任教師名冊 (含禮聘教師、臨床教師)

114學年度第1次校教評會(114年9月3日)

醫學系(新光醫院)

醫學系(附設醫院)

醫學系(耕莘醫院)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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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侑憲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22 陳怡妏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23 陳建維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24 張朧心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25 謝宜昌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26 李姿旻 臨床講師
臨床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

27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魏麗慧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無申請

教育部教師證書

28 企業管理學系 Trần Hà Minh Quân 講座教授
禮聘教師無申請教育

部教師證書(114/9/1起

聘)

29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曾宣瑜 助理教授 ＊

30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陳靜宜 助理教授 ＊

31 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楊振甫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無申請

教育部教師證書

註：

管理學院

  3、請併同繳交「未在其他大專以上學校專任之無專任教職證明書」(下方日期請填報部年月)與「專科

以上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查核表申請人需簽章但毋須勾選內容由人事室依法令規定填寫)。(人事

室網頁-新聘改聘區可下載)

一、備註欄 ”＊ ”之新聘兼任教師若符合教育部申請教育部合格教師證書規定，申辦流程如下：

    （教育部高教司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https://www.schprs.edu.tw/）

※請單位轉知並提醒新聘教師留意「人才招募平台」當時註冊之信箱，相關報到重要通知，系統將陸

續發信於該信箱，請於114年9月12日(五)前完成線上報到與應聘程序。

      (系統頁面右側使用者登入下方先行註冊→人事室審核→啟用帳號登入填寫履歷表)

  1、請上網填寫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須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法定辦理資格)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請於114年9月12日(五) 前備齊上述文件寄送至人事室，俾利後續送審教育部教師證書。

  2、請於下述期限前先以MAIL寄送自系統下載之「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PDF檔至

004321@mail.fju.edu.tw，俟檢核回信通知無誤後，另繳交列印之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紙本（含2吋相片1

張、申請人簽名與蓋章）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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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95.9.7本校95學年度第1次教評會議決議：擬送審教師資格證書時應繳各級教評會之表件與規定，請

見人事室網頁應繳表件檢覈表。

三、備註欄 ”* ”之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新聘兼任助理教授：

依據103.12.11本校103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全人教育課程中心自104學年度起新聘無助理教

授證書之兼任助理教授適用比照本校新聘之兼任講師，必須有連續兩學年上下學期或連續四學年單一學

期授課之年資外，尚須提供教學成果與教學評量資料，並送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報部送審教

師證書。

二、備註欄 ”◎ ”之新聘兼任講師：

依據98.9.3本校98學年度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附帶決議：98學年度起新聘之兼任講師必須有連續兩學

年上下學期或連續四學年單一學期授課之年資外，尚須提供教學成果與教學評量資料，並送校教評會

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報部送審教師證書。

依據100.12.15本校100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附帶決議：醫學院因臨床教學需求聘任建教合作醫

院或實習醫院專業醫事人員擔任兼任講師之申請教育部教師證書年資為連續一學年上下學期或連續兩

學年單一學期授課。

四、備註欄 ”* ”之音樂學系新聘兼任助理教授：

依據104.03.12本校103學年度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音樂系新聘助理教授級(含)以上教師證申請核發

，應連續任教，於第三學期始可申請。

六、備註欄 ”* ”之護理學系新聘兼任助理教授：

依據112.08.31本校112學年度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護理學系自112學年度起新聘兼任助理教授除應

有連續一學年上下學期或連續二學年單一學期授課之年資外，尚須提供教學成果與教學評量資料，於第

三學期始可提出申請，送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報部送審教師證書。

五、備註欄 ”* ”之經濟學系新聘兼任助理教授：

依據109.09.03本校109學年度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經濟學系自108學年度起新聘兼任助理教授除應

有一學年上下學期或二學年單一學期授課之年資外，尚須提供教學成果與教學評量資料，於第三學期始

可提出申請，送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報部送審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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